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灌南县医疗保障局

灌医保发〔2021〕18号 签发人：刘旭东

对县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 56 号建议的答复

相霞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给予特殊群体一定补助减轻其医疗保险缴费

负担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完善困难群体医疗保障政策，解决因病致病、因病返贫问题，

是医保部门一项重要工作任务。县医保局根据上级工作部署和文

件精神，为减轻困难群体的医疗负担，作出一系列工作安排，其

中跟您的建议相关的措施有：

一、政府全额资助困难群体参保缴费。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

关于做好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》

（连政办传〔2020〕58 号）文件精神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

困供养人员、具有本地户籍的临时救助对象中的重大病患者、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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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的 20世纪 60年代精减退职职工、

重点优抚对象、困境儿童、市和县（区）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

等 7 类重点医疗救助对象以及农村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参加城

乡居民医保的，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予以全额资助。2021 年全

县共资助困难群体参保 69042人，政府资助资金 2071.26万元。

二、合理确定筹资标准。合理筹资、稳健运行是医疗保障制

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从建立之

初，就采取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模式，并进行年度

动态调整。目前我县已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制

度，由市政府根据国家要求，结合全市城乡居民收入、上一年度

医保基金使用、医保待遇规划发展等情况，于每年下半年合理确

定次年筹资标准。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年城乡居

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》（连政办传〔2020〕58号）

文件规定，2021 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全部为每人 300

元，暂未有实施阶梯缴费相关工作部署和相关政策文件，财政补

助标准提高到每人 610元。其中财政补助占比 67%，政府投入远

大于个人缴费，也是居民医保基金的最主要来源。

三、不断提高困难群体医疗保障水平。为确保完成脱贫攻坚

任务，县医保局根据上级的统一安排，不断提高困难群体医疗保

障水平。一是将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等所有困难群体都纳入医疗

救助范围；二是对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等困难群体大病保险起付

线减半，各报销段报销比例提高 10个百分点，取消封顶线；三

是大病保险保障范围覆盖住院、门诊特殊病和门诊慢性病，将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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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费用自理部分纳入合规费用；四是增设精准防贫保，脱贫边缘

户在因病、因学、因灾等情况可能致贫、返贫时，均可依程序申

请防贫资金扶持。五是实施精准扶贫医疗救助，年度内确诊为重

大疾病且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20000 元以上的困难群体实行

再救助；六是实行财政兜底政策，经各项保障措施后，困难群体

县域内住院政策范围内个人自负费用仍超过 10%的部分全面实

行财政兜底。2020年，我县困难人群享受医疗救助待遇 4.86万

人次，发生医疗总费用 14942.05万元，实际补偿比高达 88.9%，

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因病返贫现象。

感谢您对医疗保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！

灌南县医疗保障局

2021年 7月 1日

联 系 人：陶笑霞（待遇保障科）

联系电话：0518-83960002

抄 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政府办公室，县人大人代联委。


